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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流程
一、社保新增、停缴与补缴
新增
首次新增：本人18位身份证正反两面复印件2张； 
停缴
1、解除劳动关系证明。 
补缴
补缴期限和险种： 
1、正常往前补缴1个月，补养老和失业险种； 
2、仲裁补缴依据仲裁劳动关系认定时间补缴养老险，收取滞纳金。 
所需资料： 
1、正常补缴劳动用工备案劳动局前台盖章； 
2、仲裁补缴需资料：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就业中心合同备案证明；工资支付清单或银行转账凭证原件及复印件

二、公积金新增、停缴与补缴
新增
首次新增： 
1、银行批量开户明细表、银行批量开卡清单表； 
2、身份证复印件（正反两面清晰）。 
停缴
1、解除劳动关系证明。 
补缴
补缴期限和险种：可跨年补缴,需公积金中心审批 
补缴资料： 
1、补缴申请报告（补缴原因、时间、人数、金额）；
2、补缴明细表；
3、提供单位当月社保在职人员缴费花名册（盖社保中心业务章）；
4、提供单位职工代表大会、工会或全体职工讨论通过的决议 
报销流程
一、养老待遇申请流程
申领报销条件
1、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不少于15年,可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2、申领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男，60；女职工50；女干部55）
3、办理了养老保险待遇申领手续。参保人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及以上刑罚的，服刑期间不享受养老金待遇。 
申领报销时限
1、时限：退休批准后的第二个月开始领取养老金； 
2、周期：提交全资料后，正常一个月左右。 
所需资料
1、《珠海市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申请表》一式一份； 
2、身份证和户口本，本人建设银行存折原件； 
3、除本市户籍且居住本市户籍外，需每年进行一次享受养老待遇资格认证； 
4、1998年1月1日后户籍迁入我市一次性缴交15年的，须提供原户籍所在地社保经办机构出具的未参加各项社会养老保险或未定期领取各项社会保险待遇（含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的证明。
办理流程
携带上述资料到当地社保局养老经办窗口办理即可。

二、医疗报销流程
申领报销条件
1、门诊： 在当地指定医疗机构使用医保卡直接结算。 
2、市内住院： （在定点医疗机构联网结算的，即时办理。如有现金需报销需符合以下条件可申请报销） 
（1）补缴医疗保险欠费后，可报销补欠时段的市内住院费用； 
（2）女职工生育时合并疾病发生的市内住院费用（须由就医医院在清单中圈出疾病相关费用并盖章）； 
（3）有责任人但本人须承担部分责任的市内住院费用； 
（4）规定范围内其他不能及时与医院结算的医疗费用。 
3、异地住院： 
（1）长住异地的工作人员（其中外来劳务人员大病医疗保险须参保一年以上）； （2）异地定居的离、退休人员； 
（3）异地居住的领取定期待遇的工伤一至四级职工。 
申领报销时限
1、时限：1年内（最好是1个月内）； 
2、周期：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划款。 
所需资料
1、市内现金报销： 
（1）社会保障卡和身份证； 
（2）单位证明（大病医保）； 
（3）住院费用明细表和出院小结； 
（4）财税统一印制的住院医疗费用收据（注明现金结算原因并盖章）。 
2、异地就诊： 
（1）社会保障卡和身份证； 
（2）疾病诊断证明； 
（3）住院费用明细表和出院小结； 
（4）医疗费用收据； 
（5）本人的银行账户（四大银行之一）。 
3、市外转诊： 经批准转诊到已联网的市外定点医院住院，按联网结算方式结算住院费用。未联网医院：社会保障卡或身份证、《珠海市医疗保险市外转诊申请表》、《珠海市医疗保险市外转诊通知书》、疾病诊断证明、出院小结、电脑打印的住院费用明细单和医疗机构统一的收费收据等到珠海市市社会保险经办部门报销。 
办理流程
申请人带齐所需资料到社保经办机构办理报销。经审核资料齐全、符合条件的，即时受理。 
三、工伤报销流程
申领报销条件
1、职工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的； 
2、事故发生当月必须有参工伤险； 
3、必须至工伤合同医疗机构治疗； 
4、伤残鉴定达到等级； 
申领报销时限
1、时限：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书面工伤认定申请。并在24小时内拨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咨询服务热线电话12333申报工伤。用人单位未按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职工或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可以直接提出书面工伤认定申请。 
2、周期：一年内（最好是1个月内报销）。 
所需资料
1、《珠海市工伤认定申请表》； 
2、当事人劳动合同书、工卡或其他建立劳动关系的有效证明、身份证或亲属关系证明、亲属身份证以及授权委托书等； 
3、当事人事故发生当月的考勤记录或其它处于工作时间的有效证明材料； 
4、受伤后有关病历、检验报告单、医疗诊断证明或出院小结或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5、事发现场目击证人的书面证明材料并盖手指模（原件）、证人的身份证及劳动关系证明。 
办理流程
提交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保障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然后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和工伤费用报销。 
四、失业待遇申请流程
申领报销条件
1、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城镇个体工商户及其雇工、灵活就业人员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1年以上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2、劳动合同期满，未续定劳动合同或者未被其他单位录用的； 
3、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 
4、按照规定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 
申领报销时限
1、时限：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60天内。 
2、周期：累计缴费时间每满1年，可领取1个月失业保险金，四年以上的，超过四年的部分，每满半年领取期限增加一个月。最长不得超过24个月。 
所需资料
1、《珠海市领取失业保险金申请表》； 
2、本人身份证原件； 
3、单位所在地劳动管理部门出具的《解约通知书》或《外来务工人员失业证明》； 4、就业失业登记证； 没有办理社会保障卡的要提供本人存折或借记卡（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原件及复印件。 
5、男未满50周岁、女未满45周岁的本市户籍人员还需提供《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就业培训回执》（由单位所在地劳动管理部门通知去参加培训）。 
办理流程
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申请领取失业保险金手续。 
五、生育报销流程
申领报销条件
1、参保次月可享受，需在连续足额缴纳生育保险费满12个月报销； 
2、按政策规定生育的参保职工。
申领报销时限
1、时限：产后24个月内； 
2、周期：24个月
所需资料
1、参保人本人身份证和社会保障卡； 
2、计生证： 省内户籍提供《广东省计划生育服务证》，省外户籍提供参保人珠海市现居住地居委会出具的《珠海市计划生育证明》以参保未拿到社会保障卡的提供身份证及本人开户的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华润银行、中国银行、广发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及光大银行其中之一账户。 
3、实施计划生育手术报销需提供资料： 本人身份证及社会保障卡。 
办理流程
1、本市生育： 医院审核参保职工提交的申请材料，材料齐全，符合条件的，进行住院登记出院结算时参保职工需现金支付实际医疗费，报销金额有社保经办机构划入参保职工社会保障卡对应的金融存折或本人指定的银行帐户。实施计划生育手术报销：医院对符合条件的参保职工，就医后，医疗费用结算时参保职工须现金支付实际医疗费报销金额有社保经办机构划入参保职工社会保障卡或对应的存折或指定的银行帐户。 
2、异地生育： 接办人员初审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材料齐全并符合条件的，即时打印《珠海市医疗生育保险待遇申领回执》交申请人。审核通过的，将保险金额划入申请人的社会保障卡对应金融存折或本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并发送手机信息告知待遇申请人。

六、公积金申领流程
申领报销条件
提取条件： 
1、中心及各管理部审批业务： 
（1）购房提取审批（一次性付清房款购房或购房贷款）； 
（2）偿还银行购房贷款提取审批； 
（3）借款购房提取审批（非银行借款）； 
（4）租赁住房提取审批； 
（5）低保家庭子女读书提取审批。 
2、直接在委托银行办理业务： 
（1）本市户籍人员失业提取； 
（2）外地户籍务工人员离职返原籍提取； 
（3）调离本市提取； 
（4）市内调动。 
贷款公积金： 
1、申请贷款前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达到规定期限且继续正常缴存；
2、自有资金支付购房款不低于规定比例； 
3、具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和贷款偿还能力； 
4、无未清偿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或可能影响贷款偿还能力的债务。
申领报销时限
提取时限：购房提取审批需购房3周内申请。 提取周期：自受理提取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告知结果。 贷款周期：贷款申请资料齐全情况下，审核时限不超过5个工作日。 

所需资料
1、购房提取审批（一次性付清房款购房或购房贷款的）： 
（1）个人住房公积金使用申请表； 
（2）身份证； 
（3）个人住房公积金存折； 
（4）购买一手商品住房的提供： .
①经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购房合同； 
②购房发票或房地产权证。 
购买二手住房的提供： 
①房产证或市房地产登记中心出具的房产交易过户回执； 
②契税凭证、购房发票。 
2、租赁住房： 
（1）个人住房公积金使用申请表；
（2）身份证； 
（3）个人住房公积金存折；申请人及配偶在本地名下均无所有权住房，且申请需与上一次银行提取的时间间隔满12个月以上。 
贷款基本资料： 
1、《珠海市个人住房公积金购房组合贷款申请审批表》； 
2、个人住房公积金存折； 
3、身份证；婚姻状况证明； 
4、贷款经办银行活期储蓄存折（卡）复印件1份、收入证明； 
5、房地产登记中心开具的房产套数证明； 
6、资产证明：存折、缴税凭证、车辆等证明材料。 
一手房组合贷款申请资料： 
经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1份、已支付总房款规定比例的首期款发票或专用收据复印件1份（原件备查）。 
二手房组合贷款申请资料： 
1、已支付总房款规定比例的首期款资金证明（存折、收据）复印件1份； 
2、契税完税凭证； 
3、二手房估价报告。 
 
办理流程
提取流程： 
1、填写《住房公积金提取申请表》和提供材料→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管理部)审核→申请人持批复等到承办银行办理提取手续。 
2、己委托银行办理的业务可以直接到开户银行办理。 贷款流程： 职工提供要件材料→送所购住房的按揭银行初审→由银行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返回承办银行。 

关系转移
一、社保关系转移
转入
（1）转出地社保局打印的《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2）转入地社保局收到参保凭证，转入地出具《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 
（3）转出地出具《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信息表》及历史缴费及个人账户记账信息清单，同时划转相关资金→转入地接收到相关表格和资金后办理接续手续。 
转出
（1）异地社保机构开具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需转出医疗，失业保险关系的还需提供异地社保经办机构开具的医疗和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 
（2）转出人员先到我市社保经办机构打印《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并将凭证交给转入的是社保经办机构，异地经办机构受理后，打印出《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邮寄到我市，收到后，经审核符合条件的，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出。同样在收到异地的社保经办机构发出的医疗和失业保险关系接续联系函后，办理医疗、失业保险关系的转出。 收到联系函后符合条件的，省内9个工作日，省外15个工作日
二、公积金关系转移
转入
同城转移： 
1、职工身份证原件； 
2、原单位及现单位开立的住房公积金存折原件（原住房公积金账户须处于封存状态）； 
3、新开立的住房公积金账首清单。 
转出
异地转移的： 
1、职工身份证原件； 
2、原单位开立的住房公积金存折原件（原住房公积金账户须处于封存状态）； 
3、转入地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出具的相关证明。 
